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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推进户籍改革 实现权利实质平等 

2010-06-12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多年来，地方改革已经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央可以着手解决大城市户籍改革这个“两难”问

题。建议采取“两保两新”的措施积极规范和指导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即保持原户籍人口享有的广泛权利不

变，保持外来人口通过买房、投资以及知识和技能落户的快车道不变，同时为大多数外来人口提供一个新的

易于攀登的落户阶梯，并在上升台阶上不断新增权利。 

    一、户籍制度的功能从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变为保护本地人的社会福利 

    在我国，户籍制度除了发挥一般的人口管理和社会治安功能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承担了其他重要功

能。新中国成立后，在粮食短缺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为了保证重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积累和保护

所创造的有限岗位，城市人口必须得到严格控制。1958年正式确立的户籍制度在当时正是发挥了严格限制农

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功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粮食供应日渐充足和统购统销的取消以及城市经济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农民

开始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在城市就业，但不迁户籍也不定居，候鸟式迁徙，“农民工”从此成为一种引人注

目的经济社会现象。至此，户籍制度事实上已经丧失了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功能。 

    1958年确立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带来的副产品是，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

外，且农民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只面向占全国少数人口的城市居民的福利，诸如全面的就业、住

房、医疗、教育、幼托、养老等制度就随之建立了。这一过程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加强的特征，与户

籍挂钩的福利不断增加。这除了既得利益原因之外，也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管理方便，总是倾向于把既有的

户籍作为管理手段。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户籍制度不再发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一功能

的时候，转而主要发挥了保护城市本地人口社会福利的功能。 

    二、要全面准确认识外来人口与大城市公共服务压力的关系 

    经济集聚必然伴随人口集聚，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普遍规律。不可否认，外来人口会加剧一些大城市的

公共服务压力，但不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首先，交通拥堵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规划不科学造成的。一些

特大城市的发展采取“摊大饼”式，而不是组团式、多中心的模式。其次，一些流域和城市的环境恶化问题

主要是由于工厂布局分散和污染治理不当导致的。再者，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面临的压力，主要是由于

财政投入不足和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导致的。另外，大城市水土资源的超载问题主要是经济过于集聚或

者社会文化资源过于集中导致的。最后，“外来人口低素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主要是社会偏见和社会排

斥的结果。相反，地方改革经验显示，户籍改革带来的压力，有助于倒逼大城市下决心解决多年来积累的问

题。况且大城市户籍改革主要是为了吸纳已经在城里稳定就业的人口安家落户，公共服务的新增压力不会大

幅度增加。 

    三、户籍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积极渐进、梯度赋予权利 

    总体来看，地方主导的大城市户籍改革基本没有改变户口的“高门槛（进入）、一揽子（享有）”的特

征，且多年来地方政府更多地把购房、投资等新增落户渠道当作吸引资金和调控经济的手段来使用，存在着

将权利商品化的不良倾向。但近年来广东、上海等地的改革在思路上有所突破。 



    （一）借鉴广东、上海等地的做法，实行梯度赋予权利 

    近年来，上海、广东等地在逐步推进户籍改革，实施了“居住证”制度，广东最近准备实行农民工积分

入户制度。外来人口凭居住证享有一些基本权利，在领取居住证和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一定年限，且满足其

他附加条件后可申请常住户口，进而享有更多权利。两地的做法提供了梯度赋予外来人口权利这一较为现实

的户籍改革思路。虽然上海和广东规定的附加条件仍然偏多，但这一思路很有借鉴意义。 

    实行梯度赋予权利的改革，就是要将居民权利的获得方式从原来的“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具体

来说，是使原来的“高门槛、一揽子”获得所有权利的方式过渡到“多台阶（进入）、渐进式（享有）”的

权利获得方式，即淡化户籍作为唯一的权利门槛的功能，找到其他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替代性管理手段，

逐步稳妥地赋予相关权利。 

    （二）改革必须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要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上升通道 

    目前户籍及其相关权利主要是通过代际继承获得的，这一方式仍然可以保留，但在外来人口对居住地尽

了应尽的法定义务后，就应赋予相应的权利。地方改革中的购房、投资等落户条件虽然也算是对居住地的义

务或贡献，但这些不是法定义务。我们所说的权利和义务对等主要是指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的对等，因为户

籍背后的权利很多是法定权利。法定义务包括缴税、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所建议的“两保两新”改革方案既为户籍人口保留捷径，又为购房、投资和依靠知识技能落户者保留

“快车道”，更为广大普通外来劳动者开辟了一条通道。 

    四、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进行户籍改革的操作性方案 

    基本做法是，只要在当地有最低标准的合法体面住房（含租房），就准许进行常住登记，发放居住证，

以居住证作为国民基本权利的享受条件；以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缴税年限和（或）居住年限作为获得地方

附加权利的条件。 

    （一）持居住证者可享有与原户籍人口同等的国民基本权利 

    国民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就业权、社会保险参保权，以及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义务教育。在赋予外

来人口选举权方面，各地已经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我们建议进一步降低外来人口投票的门槛，只要持有

居住证就可以参加投票。但对被选举权可以实施3年左右的居住年限限制。 

    同等的就业权总体上已经解决，但一些特大城市仍然在出租车等行业限制外来人口。通过地名、道路知

识测试等替代性管理手段来选择合格的司机更为合理。 

    各项社会保险是以缴费为基础的，只要持有居住证的居民就可以参加这些保险项目。对于有财政补贴缴

费的项目，中央政府应该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且补贴外来人口参加这些项目。 

    在公共服务中，公共卫生和教育应优先赋权。当前各地大多已明文规定公共卫生和义务教育服务面向全

部常住人口免费提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落实。不过这里所说的义务教育权利是指保证有学可上，尚

不能达到与户籍人口一样就近入学。同等就近入学则可要求监护人在当地缴纳税费达到3～5年。跨省外来人

口在现住地参加高考的资格问题，也可以通过设置学生的学籍年限和监护人的缴纳年限来控制和逐步放开。 

    （二）履行一定年限义务后，可享有与原户籍人口同等的地方附加权利 

    为了防止“福利旅游”，对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等社会救助设置较高门槛是有必要的。具体可以根据权利

特性和城市规模，规定申请者必须履行的最低社保缴费年限、缴税年限和（或）居住年限。对于低保等现金

待遇，特大城市可设置较长的年限，但中央应规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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